
校党政办字〔2014〕7号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关于严格限制在校园内吸烟的通知

各单位：

为保护师生健康，减少烟草危害，营造环境优美、清洁无烟、文明向上的校园环境，根据《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一函〔2014〕1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在校园内严格限制吸烟，在学校建筑物内禁止吸烟，有关要求如下：

一、严格限制在校园内吸烟

（一）学校建筑物内一律禁止吸烟，不设置吸烟室。由后勤基建处在学校建筑物入口、楼梯间等公共区域醒目位置设立禁烟标识。

（二）室外除指定吸烟区外一律禁止吸烟。由后勤基建处负责在校内室外露天区域划定少量吸烟区，吸烟区设置须符合消防要求，远离师生集中场地和必经通道，制作并张贴引导标识和“吸烟有害健康”等提醒标识。

（三）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不提供烟草制品。

二、加强宣传教育

宣传部、校工会、校团委、学工部、后勤集团及各院系要通过世界无烟日、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节点，利用课堂、讲座、党团活动等对师生员工开展禁烟教育，将烟草危害、不尝试吸烟、劝阻他人吸烟、拒绝吸二手烟等内容作为禁烟教育核心内容。要充分利用报、台、网及校园宣传栏等形式进行禁烟宣传，让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自觉远离烟草，鼓励引导有吸烟习惯的师生戒烟，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无烟氛围。

三、建立禁烟工作长效机制

（一）各单位要把禁烟工作与公共卫生工作、消防工作统筹考虑，系统开展。把禁烟活动纳入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范畴。由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学校禁烟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进一步明确建筑物内责任区，设立校园禁烟监督员，完善考评机制，加强禁烟日常动态监督。

（二）落实禁烟工作责任制。建筑物使用单位公共卫生负责人即是禁烟工作负责人。建筑物各房间的禁烟责任，房间使用人即是第一责任人；公共房间谁使用谁负责，非使用期间谁管理谁负责。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禁烟工作，严格落实学校禁烟相关规定，加强禁烟宣传教育，开展禁烟督促检查，做好禁烟工作。建筑物内吸烟，全校师生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劝阻。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要带头禁烟，以身作则、以身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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